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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关于公开征求变更西泉烈士陵园名称及保护级别的函》的起草说明
 
按照《重庆市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重庆市人民政府令第337号）的规定，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牵头起草了《关于公开征求变更西泉烈士陵园名称及保护级别的函》，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决策目的
为落实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新要求，更好发挥烈士纪念设施褒扬英烈、教育后人的红色资源作用，根据《烈士褒扬条例》《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重庆市烈士纪念设施分级保护管理办法》，结合我区实际情况，拟调整西泉烈士陵园名称及保护级别。
二、起草背景
按照《烈士褒扬条例》《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重庆市烈士纪念设施分级保护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结合我区实际情况，拟调整西泉烈士陵园名称及保护级别，将西泉烈士陵园由“县级烈士纪念建筑物”调整为“区级烈士纪念设施”，并同步更名为“铜梁区烈士陵园”。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
三、起草依据
《烈士褒扬条例》《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重庆市烈士纪念设施分级保护管理办法》
四、主要内容
2014年铜梁撤县设区。2018年退役军人事务部挂牌成立，烈士纪念设施统一归口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管理。《烈士褒扬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地方各级烈士纪念设施，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备案”。因西泉烈士陵园为“县级烈士纪念建筑物”，与铜梁区现行行政区划及《烈士褒扬条例》关于“烈士纪念设施”的规定矛盾，无法完成市级备案。建议将西泉烈士陵园由“县级烈士纪念建筑物”调整为“区级烈士纪念设施”。
《烈士褒扬条例》第四十条规定：“烈士纪念设施名称应当严格按照核定保护级别时确定名称规范表述”。为推动西泉烈士陵园纳入市级烈士纪念设施发展规划，更好发挥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红色文化教育阵地作用，经对接上级主管部门有关处室，建议将西泉烈士陵园调整为区级烈士纪念设施时同步更名为“铜梁区烈士陵园”。
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并提供征求意见时间要求及报送意见方式。
1.征求意见截止时间：2025年7月2日
2.提出意见方式：一是可通过信函方式将意见寄至铜梁区南城街道办事处民福街84号铜梁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优抚科（邮政编码：402560，联系电话：023-45866089），并请在信封上注明“征求意见”字样。二是可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将意见发送至：2411466502@qq.com。提交意见请留下姓名和联系方式，以便作进一步联系。
 


